附錄(三)
本會辦公室及各縣市辦事(連絡)處會務工作人員敘級辦法

一、為激勵士氣，並考量實際需要，原有會務工作人員敘級調整之原則如下：

㈠以年資為基數計算，即一年算一分。

㈡以歷年考績增減分，優等加一分，甲等不加減，乙等減一分，丙等減兩分。

㈢以得分乘○．八並四捨五入，為晉升級數。

㈣以五十級為基數減晉升級數，即為調整後之級數，但不得高於原敘級五級，且不降級為原則。

㈤由各辦事（連絡）處考量財務情況、工作表現及學歷因素酌予調整，並於元月三十一日以前報省公會，以便提理事會審議。

㈥計算範例：

如某幹事服務年資為八年，現敘級為四十五級，歷年考績為二次優等，五次甲等，一次乙等，在職中曾取得專科（二專）學歷。其調整敘級計算如下：

年資： 8

考績：＋2－1＝＋1

積分：8＋1＝9

乘 0.8:9(0.8＝7.2 四捨五入為七級，調整級數為 50－7＝43（43級比原敘級45級未超過五級，ＯＫ）

另學歷專科（二專、五專）升一級，因此得調升為42級。

二、初任會務工作人員之敘級原則：

㈠從優敘級應考量其學歷及經歷、能力表現因素，並以不超過該職級最低級等五級以上為原則。

㈡學歷以國中（初中）、高中（高職）、專科（二專、五專）、大專（大學、三專）、碩士、博士各為一階級，其學歷超過初任標準者，每一階段得加升一級。

㈢經歷以相關工作之資歷考量，酌予加級。
	臺灣省建築師公會會務工作人員薪點表

	職 務
	薪等

範圍
	薪

等
	薪 級 及 薪 點 (月給)
	折算待遇

	
	
	
	第一級
	第二級
	第三級
	第四級
	第五級
	第六級
	薪點數
	薪點值

	總幹事
	10-12
	12
	520
	530
	540
	550
	560
	570
	200點
以下
	73
元

	副 總
幹 事
	8-11
	11
	480
	490
	500
	510
	520
	530
	
	

	
	
	10
	440
	450
	460
	470
	480
	490
	201-250

部份
	72.5
元

	秘 書
	6-10
	9
	412
	418
	424
	430
	440
	450
	
	

	
	
	8
	388
	394
	400
	406
	412
	418
	251-300

部份
	72
元

	組 長
	4-9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7
	364
	370
	376
	382
	388
	394
	
	

	幹 事

約 僱
人 員
	1-6
	6
	336
	343
	350
	357
	364
	370
	301-350

部份
	71.5
元

	
	
	5
	308
	315
	322
	329
	336
	343
	
	

	
	
	4
	280
	287
	294
	301
	308
	315
	351-400

部份
	71
元

	
	
	3
	248
	256
	264
	272
	280
	287
	
	

	
	
	2
	216
	224
	232
	240
	248
	256
	401點
以上
	70
元

	
	
	1
	184
	192
	200
	208
	216
	224
	
	

	※上表係依內政部公佈之「社會人民團體會務工作人員薪點表」增刪而成。


說明：1.新進人員按其學資歷，核給適當職稱、薪等、薪級及薪點。但薪點折算待遇不得低於政府規定之最低工資標準。

2.幹事計分六個薪等，每個薪等薪級分為六級，由一等一級起敘晉至六等六級，若未能晉升至組長或秘書職務，則不再升級，領該階最高之年功俸至退休或離職為止。（約雇人員敘薪比照幹事辦理）

3.組長計分六個薪等，由四等一級起敘，晉至九等六級，若未能晉升至秘書職務，則不再升級，領該階最高之年功俸至退休或離職為止。

4.秘書計分五個薪等，由六等一級起敘，晉至十等六級，若未能晉升副總幹事職務，則不再升級，領該階最高之年功俸至退休或離職為止。

5.副總幹事計分四個薪等，由八等一級起敘，晉至十一等六級，若未能晉升總幹事職務，則不再升級，領該階最高之年功俸至退休或離職為止。

6.總幹事計分三個薪等，由十等一級起敘，晉至十二等六級。

7.薪點由一等一級（一八四點）起算。

8.一等一級至三等五級，每級金額差距較大，計8薪點。

9.三等六級至六等五級，每級金額差距計7薪點。

10.六等六級至九等四級，每級金額差距計6薪點。

11.九等五級至十二等六級，每級金額差距計10薪點。

12.每級之薪資，折算待遇以薪點數與薪點值分段計算，所得並四捨五入最後位取拾歸零計算。
臺灣省建築師公會會務工作人員薪點表補充規定
第10屆第22次理事會議訂定

第11屆第 4 次理事會議修訂

第11屆第12次理事會議修訂

一、本會會務工作人員薪級計算，依薪點表及本補充規定辦理。

二、本會會務工作人員依下列標準晉升薪等及薪級。

　㈠依會務工作人員服務規則第三十四條規定取得升等資格者。

　㈡依會務工作人員服務規則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；年度內曾記二次大功，且未受任何懲戒處分者，自次一年起予以晉升一薪等。

三、依本會會務工作人員晉升薪等案，以同一階為限。

四、依本會會務工作人員晉升薪等案，如同時具有第二條規定之二項資格時，則以調升一薪等為限，惟薪級得按所核薪級晉敘一級。

五、依會務工作人員服務規則第三十四條規定晉升薪等者，薪級得按原敘級晉敘一級。

六、本規定經理事會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臺灣省建築師公會會務工作人員薪點表說明

一、結構說明：

㈠薪等劃分意義：在於表示品位等級、年資以及職務之繁簡難易。

㈡薪級劃分意義：在於表示同一薪等而年資不同所支領的俸額差別。

㈢薪點表示意義：根據年度規定比例，折合通貨幣，即為工作人員之俸額。

二、內涵說明：

㈠釐定俸額標準：基本上是依據下列幾項因素而定。

1.公會財務負擔能力。

2.行政院勞委會規定之最低工資標準。

3.政府及企業界支薪給付標準。

㈡彈性調整原則：

1.得視會務工作人員年資及工作表現，於換敘時，酌予調整其薪級。

2.薪資結構得以彈性處理，避免不平怨憤發生。

三、新舊薪級表比較：

　　舊表僅能表示會務工作人員之年資長短，而新表除以薪級表示會務工作人員年資外，並以薪等表示工作能力及擔任職務之繁簡難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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